校外人员使用实验室管理规定

根据吉林大学实验室使用管理规定的有关要求，为确保实验中心教学、科研工作的正常运行，与校外相关单位高效顺利地开展合作，在签订科研项目和合作办学协议的基础上，特制定如下规定：
第一条 认真贯彻“谁主管、谁负责”的原则，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，保证实验室的绝对安全。

第二条 严格遵守实验室的各项规章制度。

第三条 严禁在实验室吸烟、用膳，不准带与工作无关的其他人员进入实验室、仓库及办公室，杜绝其它事故的发生。

第四条 严格执行仪器设备使用规定，不经培训不能使用，任何仪器设备未经中心主任批准不得随意搬出实验室。

第五条 在使用仪器设备时先检查后登记，如果仪器设备出现故障要及时报告管理人员进行维修，不准私自拆卸。

第六条 严格执行用火、用电制度，不经批准不使用明火，不超负荷用电。

第七条 在实验室工作期间坚持值日生制度，要经常保持室内卫生清洁。

第八条 离开实验室时一定关好水、电、煤气和门窗，确保安全。

第九条 严格执行实验中心关于钥匙的管理规定，配备钥匙须经实验中心主任批准并登记备案。一定妥善保管钥匙，工作结束时交还钥匙，不准转借他人。

第十条 在实验室使用易燃、易爆物品和气体必须按照有关制度及规定执行。

如违反以上规定，按中心有关规定给予处理。

吉林大学国家级化学·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
2010年2月26日
附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实验室安全责任书

（吉林大学国家级化学•生命科学实验教学示范中心）

	姓    名
	单位

	身份证号
	电话

	使用房间

	工作起止时间       年    月    日至       年     月     日

	校外单位安全责任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实验中心安全责任人：

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 


